
Z

清 远 市 财 政 局

中 共 清 远 市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
清财农〔2016〕143 号

关于印发《清远市村（居）勤廉监督室保障

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

为加强勤廉监督室保障经费资金管理工作，经市人民政

府同意，现将《清远市村（居）勤廉监督室保障经费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清远市财政局 中共清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6 年 12 月 27 日

文件

Z



清远市村（居）勤廉监督室保障经费

管理办法

为解决勤廉监督室有关经费问题，探索建立经费保障机

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在现有运作模式的基础上，设立专

项资金对勤廉监督室给予经费补助。根据《清远市财政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清府办〔2014〕74 号）

要求，为强化资金管理工作，特制定勤廉监督室保障经费管

理办法：

一、补助对象和内容

（一）补助对象。根据《关于在全市村(居）设立勤廉

监督室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各县（市、区）应在各村（居）

委会综合服务站设立的勤廉监督室。各年度具体补助勤廉监

督室数由市纪委统计审核，并报市政府批复同意后安排资

金。

（二）补助内容。

勤廉监督室设主任 1 名，由镇（街）驻村（居）干部兼

任；设副主任 1 名，由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担任；设监督人

员 3-5 名。

1.工作经费。对每个勤廉监督室给予工作经费补助；

2.人员补贴。对勤廉监督室专职的监督人员给予补贴补

助，即按每个勤廉监督室平均 3 名专职监督人员安排补贴补

助资金，超出三人部分，由各县（市、区）纪委按照补贴三



人的总标准，在该村内进行调配，调配情况必须书面报市纪

委和市财政局备案。勤廉监督室主任（镇驻村干部兼）、副

主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兼）不列入补助范围。

二、补贴补助标准

（一）工作经费补助标准。经费保障机制实施的首个年

度，即 2016 年度按每室每年 5000 元的标准给予工作经费补

助资金，后续年度按每室每年 2500 元的标准安排工作经费

补助资金。

（二）人员补贴标准。勤廉监督室专职监督人员补贴的

标准，参照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标准的 50%安排补贴资

金，即 2016-2018 年度，勤廉监督室专职监督人员每人每月

分别为 275 元、300 元、312.5 元补贴补助资金。2016 年度

从 1 月份进行补发，今后若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补贴标准调

整，勤廉监督室专职监督人员补贴补助标准亦进行相应调

整。

三、市县财政分担比例

考虑到镇村财力困难的实际情况，勤廉监督室工作经费

补助、人员补贴资金全部由市、县两级财政负担，其中市级

财政负担 70%，县级财政负担 30%。

四、使用范围

（一）工作经费。勤廉监督室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勤廉监

督室日常运作及开展监督工作等相关的合理性开支。



（二）人员补贴。人员补贴部分资金作为勤廉监督室专

职监督人员补贴，通过“一卡（折）通”形式发放到个人帐

户。

五、资金拨付管理

（一）资金拨付方式。市财政部门每年根据市纪委按标

准审定的勤廉监督室保障经费，一次性将勤廉监督室保障经

费市级补助资金下达到各县（市、区）。各县（市、区）财

政部门将勤廉监督室工作经费市级补助资金及县级配套补

助资金一次性下达到乡镇（街道）财政所，由乡镇（街道）

财政所统一协调发放到各勤廉监督室。人员补贴资金经审核

同意后以“一卡（折）通”的形式，由乡镇财政所按月拨付

到各勤廉监督室专职监督人员个人帐户。

（二）强化资金管理。勤廉监督室工作经费纳入农村财

务管理范围。按照“村账乡（镇）管、分村建账、专账核算、

专款专用”原则，强化资金管理工作，严禁挤占、挪用。各

级财政要将补助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并及时拨付，确保经费来

源稳定。

（三）加强经费使用监督。各县（市、区）、乡镇政府

要切实加强对勤廉监督室保障经费的审核、拨付及使用监

管，强化审计监督。各勤廉监督室要坚持民主理财，工作经

费使用需经勤廉监督室内部讨论决定。各勤廉监督室应建立

台账及时结算工作经费使用情况，并向群众公开，接受群众

监督。经费收支结存明细表和使用情况第年度末报告乡镇



（街道）纪委。各乡镇（街道）纪委要对勤廉监督室保障经

费发放使用情况进行年度检查，每年定期向县（市、区）纪

委书面报告使用情况，形成检查机制。县（市、区）纪委联

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勤廉监督室保障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

查、审计，并将审查情况书面报告市纪委、财政部门。

六、附则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市纪委、市财政局负责解

释。

抄送单位：市政府办公室、各县（市、区）纪委、财政局

清远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27 日 印发


